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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育 敏  

壹、前言 

1993 修訂通過的兒童福利法明文規

定，中央應設立兒童局掌管全國兒童福

利業務。然而，兒福法修訂通過後，政

府仍遲遲未依法成立兒童局，兒童福利

預算與人力未見成長。兒童福利聯盟基

金會於 1995 年開始倡導中央應成立兒童

局，舉辦園遊會並發動萬人連署，積極

拜會相關政府單位與立法委員尋求支

持。在多年的倡導與推動下，兒童局終

於在 1999 年正式成立。兒童局的誕生，

使得中央編制更多專人推動兒童福利工

作，也讓兒童福利預算顯著成長，台灣

兒童福利工作在兒童局成立之後，往前

邁開一大步，兒童在社會福利的重要性

也大幅提高。 
在政府組織再造計劃中，成立不到 8

年的兒童局，面臨被裁撤的命運，兒童

局業務將被整併到「社會及家庭服務

司」。根據行政院研考會目前提出的行政

院組織架構規劃中，有關衛生醫療與社

會福利業務，將整合成立「衛生及社會

安全部」，設置 8 個業務司、6 個行政輔

助處以及 5 個附屬機關（含「署、局」

單位）。「社會及家庭服務司」的主責工

作要項包括：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優生保

健、兒童及青少年保健業務、內政部兒

童局所有業務、原社會司社區、家庭政

策業務。依目前政府所規劃的「社會及

家庭服務司」業務內容相當龐雜，且缺

乏以兒少為主體性的組織規劃，很難積

極回應兒少的健康與福利需求。 

貳、現行組織規劃之缺失 

當前「衛生及社會安全部」之組織

調整草案中，未見兒童專責單位設置，

行政院規劃以「社會及家庭服務司」替

代原有兒童局功能，這項做法並不妥

切，顯見諸多缺失： 

㆒、組織㈴稱模糊，喪失兒童主體性： 
至聖鮮師孔子曾言：「名不正則言不

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組織名稱可呈現

出該單位所努力的方向與目標。從行政

院目前所規劃的「社會及家庭服務司」

的組織名稱，完全喪失兒少的主體性，

無法看出該單位在推動兒少福利業務。

如果不能在組織名稱確立服務的重點與

對象，將來在推動工作上將失去重心與

方向感。無論美國或日本，均在組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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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清楚載明兒童的主體性，展現政府重

視兒童的立場。「社會及家庭服務司」這

樣的組織名稱，顯示兒童不被政府重

視，在組織再造各方資源角力中，兒童

權益被邊緣化，政府對兒童問題不夠關

心，漠視兒童的價值。 

㆓、兒童福利組織層級㆘降，削弱組織

功能： 
內政部兒童局在歷經 5 年的倡議與

奔走下才爭取設立，兒童局主要規劃推

動兒童相關政策，工作過程必須橫向聯

繫教育、警政、衛生、戶政、司法等單

位，目前兒童局的組織層級，可適時與

其他單位溝通協調，發揮橫向整合功

能。然而，組織再造之架構，將兒童局

裁撤，所有業務全部移交到「社會及家

庭服務司」，由該司底下再設立若干「科」

主責兒童福利業務，這樣的變革與調

整，使得兒童局層級由中央三級機關矮

化為「科」，組織功能被大幅削弱，未來

在兒童福利工作的推動上，將因為層級

過低，而難以與其他相關單位進行協調

整合，業務推動將更加困難。 

㆔、主管業務內容龐雜，組織定位不明確： 
「社會及家庭服務司」業務內容除

了掌管兒童與少年業務，尚包括社區工

作與家庭政策。以業務量分析，兒少人

口已占總人口近四分之一，且這群未成

年人的權益與福祉特別須需要政府提供

保障，依現行兒童局的組織編制，仍感

資源不足，有不少兒童福利方案無法落

實推動。「社會及家庭服務司」業務內容

還包括全國社區工作，與定位未明的家

庭政策，這些業務與兒少福利工作之相

關性偏低，不知為何整合在同一單位？

「社會及家庭服務司」業務繁多且定位

不明，可以預料將來推動業務將面臨極

大挑戰。 

㆕、缺乏前瞻性組織規劃，無法因應新

興問題： 
當前兒童及少年福利需求不斷增

加，許多兒童新興問題浮現，政府為了

解決問題並積極預防問題產生，理應增

加更多人力、預算，並拉高主管機關的

層級，以加強福利輸送體系的整合。然

而政府組織再造方向卻背道而馳，不見

政府增加資源因應，反而裁撤兒少專責

單位，縮減人力與預算，這樣薄弱的組

織編制，缺乏前瞻性的策略思考，難以

因應新興的兒少問題。 

參、 兒童問題層出不窮，需專責單位因

應預防 

社會與家庭問題的複雜化，讓兒童

生活的環境產生變動與危機，許多的兒

童問題浮出檯面，包括單親兒童人口增

多、受虐兒童人數上升、兒童被遺棄、

失蹤、兒童發展遲緩、兒童貧窮……等

問題，尚未成年的兒童缺乏自我保護能

力，無法捍衛自己的權益，特別需要政

府提供福利服務。每一個兒童問題都需

要福利資源介入處理，重要兒童福利需

求分述如下： 

 托育需求日增，托育品質需政府加強

把關 
隨著愈來愈多的婦女投入就業市

場，托育需求也隨之增加。已婚婦女中，

扣除尚無子女者，大約維持 30%至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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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育有子女，其中育有 6 歲以下子女

的人數在 80 到 92 年間增加了 9.06﹪，

將近有一成之多。受托的兒童人數在 12
年內增加了 7 萬人左右，成長了 15.6%。

從民國 87 年至 92 年，合法立案的托育

機構數就成長將近一倍。近年來，有關

不合格保母收托幼童、娃娃車超載、腸

病毒及食物中毒等事件時有所聞，國內

未立案托兒機構或不適任保母充斥，托

育安全與品質值得格外重視。中央與地

方政府需設立專責人員與單位，規劃相

關托育政策，監督托育機構的品質與安

全，建立完善托育體系，滿足家庭托育

需求。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子女人數增加 
近十年來台灣地區的離婚率成長了

超過一倍，從民國 80 年的千分之一點四

上升到民國 92 年之千分之二點九。另根

據薛承泰（2001）所進行之『台灣單親

戶及其貧窮之趨勢分析』研究發現，從

民國 80 年到 87 年，18 歲以下人口之單

親比例，從 4.49%上升到 5.74%，足足增

加 1.25 個百分點，目前每 100 個未成年

中，就有近 6 個是成長於單親家庭，兒

童成為單親的比率有逐年增高之趨勢。

從民國 88 年到 92 年，在單親家庭中成

長的兒童人口也呈現了成長的趨勢，依

據兒童局的統計資料顯示，在民國 88
年，單親家庭的兒童人口數大約是 42 萬

8 千人，到民國 91 年，人數已成長至 49
萬 8 千人，92 年稍微減少但仍有 47 萬多

人。 
在家庭型態日趨多元與性行為開放

的今日，非婚生子女的數量也日益增

多。從民國 80 到 92 年之間，非婚生子

女的的比例從 2.26%上升到 3.5%左右，

增加率超過 50%，平均每 100 個出生的

孩子當中就有將近 4 個孩子是非婚生子

女。單親家庭兒童或非婚生子女，因為

家庭支持系統相對薄弱與不穩定，在成

長過程中承受較多的壓力與風險，相關

權益與福利需要專責單位給予支持與保

障。 

家家受虐問題嚴重，家家保護工作需

加強 
兒童虐待事件層出不窮，據內政部

兒童局統計，兒童少年保護案件的開案

數，由民國 90 年的 6,927 名，逐年攀升

至 93 年的 7,837 人（詳見圖一）；而 94
年度至第三季時，已累積 7,481 個兒少保

護個案，平均每一個小時就有 1 個孩子

受虐，遠高於 93 年時前三季所累積的

5,927 人。若以 94 年前三季的平均值來

推估第四季的開案數，累計 94 年的兒少

保護個案將高達 9,974 案，平均每個月約

有 831 個孩子受虐，兩者均超過 93 年當

時的數據（詳見圖二）。此外，93 年兒童、

少年有 8,139 人次個案被安置，其中家庭

輔導 3,111 人次、緊急安置 982 人次、繼

續安置 939 人次。日益嚴重的兒虐問題，

需要兒童專責單位研議因應對策，進一

步防止兒童受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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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民國 90 年至 94 年家家少年保護案件開案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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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民國 94 年之總個案數，係以該年度前三季之平均數*1.33 推估（以虛線表示） 
資料來源：內政部兒童局 
資料整理：兒福聯盟 

 
 

【圖二】民國 93 年及 94 年各季家家少年保護個案數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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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民國 94 年第四季之個案數，係以該年度前三季之平均值推估（以虛線表示） 
資料來源：內政部兒童局 
資料整理：兒福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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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貧貧貧加貧，貧貧家家增貧  
民國 93 年至 11 月底的平均失業人數

有 45 萬 7 千人，然而同期間失業給付的核

付件數卻只有約 19 萬件，顯然不足以舒緩

失業問題對於家庭經濟狀況所帶來的衝

擊，在這 45 萬 7 千人的失業者中，約有

16 萬 1 千人是因為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

縮而導致的非志願性失業，相較於志願失

業者，其所面臨的社會與經濟壓力更大，

因此也需要更多的資源協助這群人舒解龐

大的壓力；此外，統計數據亦顯示出，在

全部的失業人口中，25〜44 歲的失業者占

了 24 萬人，失業率為 4%，45〜64 歲的失

業者則約有 9 萬 6 千人，失業率為 3.23%，

這兩個年齡層的失業者大多背負著生活家

計的重擔，一旦其失業，就很可能導致家

庭經濟狀況陷入危機。根據家扶基金會推

估，台灣約有十八萬戶的貧窮家庭需要幫

助。如何縮短家庭貧富差距，幫助更多中

低收入兒童，需要兒童福利專責單位規劃

具體方案推動。 

中中人數增加，家少中中人數中中  
依據教育部統計，88 學年中輟人數為

5,638 人至 92 學年增加為 8,605 人，短短 4
年增加 52.63%，甚至 90 學年曾高達 9,464
人，然其復學率卻僅有六成。根據歷年「兒

童人權指標」調查顯示，兒童心理層面的

健康往往容易被忽視，「兒童心理衛生普及

情形」及「學校教育對於兒童心理發展狀

況的支持程度」，在歷年菁英的評估中，都

是得分較低呈現不及格的情形。在憂鬱自

殺方面，研究發現兒少憂鬱症盛行率為

8.66%；自殺意念盛行率高達 14.41%，換

言之，每 100 位兒童、少年中，就有近 15

位有想自殺。目前政府資源僅能分配在弱

勢兒童照顧工作，尚未有足夠資源投注在

兒少心理健康議題，未來需要兒童專責單

位提出相關因應對策，以有效防範兒少心

理問題再惡化。 
綜合上述托育、兒童虐待、貧窮、中

輟等問題的嚴重性，可看出仍有許多兒童

問題要解決，有許多兒童福利服務需要政

府進一步提供，唯有中央設立兒少專責單

位因應，投入更多人力及資源，才能強化

對兒少的保護與照顧。 

肆、 兒童福利預算人力嚴重短缺，福利

資源不應再縮水 

由於兒童缺乏選舉資格，沒有選票，

在台灣政治環境中，一直處於相對弱勢地

位。長期已來，兒童福利工作面臨預算偏

低、人員不足之現象。根據戶政司於民國

94 年 3 月底的最新人口統計，18 歲以下兒

少人口數已超過 532 萬人，占全國總人口

的 23.44%。以 94 年為例，兒少福利預算

為 3,292,332 千元，僅占整體社會福利支出

的 4.95%。占總人口數達 23%的兒童與少

年，卻僅占社會福利不到 5%的預算，顯示

政府社會福利資源分配嚴重失衡。 
回顧這十多年來兒童福利預算編列之

狀況，從【表一】可以發現，兒童福利預

算的成長呈現相當不穩定的狀態，在民國

80 年至 89 年，每位兒童每年分配到的福

利預算，介於 118 元到 256 元之間，平均

不到 220 元。兒童局成立之後，從民國 90
年開始，增加 3 歲以下兒童免費醫療補

助，及幼兒教育券的經費，才使兒童福利

預算大幅成長。89 年兒童福利經費較未成

立兒童局前成長了 86.8%。中央設立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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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專責單位，也讓兒童福利的人力與預

算穩定增加，為整體兒童福利工作推動，

立下重要里程碑！成立兒童局，象徵臺灣

兒童福利工作繼續向前推進，也看見政府

對兒童福利工作的重視與關心。目前設有

專責單位推動兒童福利工作，每位兒童分

配的福利預算仍未達 800 元，一旦裁撤兒

童局之後，兒童福利預算很可能再下降，

兒童福利資源將更顯匱乏。 
在兒童福利專業人力方面，由於兒童

缺乏自我保護的能力，需要社工員更多照

顧與保護，是一項高人力密度的專業。兒

童福利人員的多寡，影響兒童福利服務之

品質。從【表二】可以發現，政府部門兒

童福利人員之分佈狀況以其他專業人員最

多，大約在 85%以上，此係因公立托兒所、

育幼院之保育員或教保人員占大量人數之

故。相對地直接服務之社會工作員人數所

占比例相當低，大約占 2%左右，在民國

92 年兒童福利工作者與兒童的比例首度

達到千分之二，仍相當不足，平均每一個

兒童福利工作者必須照顧五百個孩子。 
以兒少保護社工人力進一步分析，全

國專責加兼責的兒保社工人力只有 192

名，並未因個案數上升而有所增長，社工

員的平均個案負荷量也高達 72 案【見表

三】。以美國為例，通常每位兒保社工約負

責 20 名個案，個案負荷量最高不超過 25
案。根據內政部估計，全台有高達近七成

的縣市，其轄內兒保社工平均個案負荷量

超過 30 案，部分縣市甚至每名社工得負責

上百名兒保個案，如屏東縣（235 案）、彰

化縣（169 案）、台中市（141 案）等；兒

保社工的個案量大幅超出合理範圍，可能

嚴重影響服務品質與成效。以 94 年預估

13893 件的兒少保護個案總量來估算，在

每名社工負責 25 案的合理標準下，台灣至

少需要約 555 名的兒少保護社工人力，但

目前仍短缺 363 人。國內兒少保護人力嚴

重不足、社工員個案負荷量超載的情況再

不改善，不僅無法確保服務品質，許多需

要協助的孩子更將得不到及時的協助。 
目前兒童福利預算與人力不足，未來

組織再造裁撤兒童福利專責單位，將導致

有更多的兒童與家庭無法獲得有效協助，

從預算與人力角度分析，政府必須設置兒

童專責單位，確保兒少福利資源不縮水。 
 

 

【表一】福利經費家平均每位家家所得經費（民國 80～92 年） 

 80 81 82 83 84 85 86 

兒童福利經費（千元） 1,016,100 728,230 478,800 828,000 992,213 892,213 827,402

兒童人口 4,310,238 4,143,819 4,059,369 3,594,188 3,895,919 3,846,136 3,836,548

每位兒童所得經費（元） $236 $176 $118 $230 $255 $232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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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88 89 90 91 92 

兒童福利經費(千元) 849,202 969,202 910,369 2,491,755 2,722,187 2,635,044 

兒童人口 3,811,236 3,785,640 3,751,124 3,700,255 3,611,832 3,517,956 

每位兒童所得經費（元） $223 $256 $243 $673 $754 $749 

 

【表二】家家福利人員分配狀況（民國 81～92 年） 

年度 
行政人員 社工人員 其他專業人員 合計 

占 兒 童 人 數 

百分比（%） 

81 312 45 3,639 3,996 0.09 

82 204 51 4,763 5,018 0.12 

83 181 43 4,431 4,655 0.13 

84 313 43 3,979 4,335 0.11 

85 393 74 3,924 4,391 0.11 

86 396 79 4,181 4,656 0.12 

87 409 78 4,234 4,721 0.12 

88 — — — — — 

89 614 111 4,206 4,931 0.13 

90 626 194 4,434 5,254 0.14 

91 768 151 4,344 7,088 0.19 

92 681 169 4,609 7,521 0.21 

資料來源：內政部社會司 
資料整理：兒福聯盟 
 
 

【表三】民國 94 年家家少年保護社工人力家個案負荷量估計 

兒少保護個案數 現行社工人力 
估 計 

開案數 

前年度累積舊案（已

開案*0.5 計算） 

估 計

案量合計

專責

社工

兼責

社工

社工人力狀況（專

責＋兼責*0.5）

個案負荷

量 估 計 
社工人力

需求估計 

9,974 3,919 13,893 66 252 192 72 555 

說  明：因民國 94 年開案數僅統計至 9 月底止，全年開案數推估為截至 9 月之個案數

*1.33 
資料來源：內政部 
資料整理：兒福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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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依法成立兒少專責單位，與國際潮

流接軌 

為了確保兒童及少年的權益，自民

國 82 年修正「兒童福利法」以來，法條

中即明文規定中央兒童福利主管機關應

設置專責單位「兒童局」，而在「兒童福

利法」與「少年福利法」合併後，新公

布的「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更明定中央

應設置「兒童及少年局」，其立法意旨為

保障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設置專責

單位，可維持獨立的人事及預算，確保

兒童及少年福利工作不受到其他業務之

排擠。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是經由立法院

審慎三讀通過的法令，有其立法之嚴謹

性與重要性。政府部門在規劃組織再造

方向，應正視兒少福利法的規定與要

求，不能率先違法，與法令規定相背離。

從兒少福利法的立法意旨剖析，設立兒

少專責單位是必要的作為。 
1989 年通過的聯合國兒童權利公

約，以 54 條條文要求簽約國具體保障孩

子應享有的權利。公約第 3 條說明簽約

國應確保兒童之福祉與必要之保護與照

顧，並以適當之立法和行政措施達成此

目的。第 4 條指出簽約國應採取所有適

當的立法、行政及其他措施，實現本公

約所認定的各項權利。兒童權利公約第 3
與第 4 條文，說明兒童福利的實施必須

經由適當的行政組織運作才能達成。 
參照世界各國社會福利行政體系，

兒童及少年福利專責單位的成立，為世

界潮流與先進國家重視兒少權益之指

標。以重視兒少福利的美國和日本為

例，美國兒童福利最高中央組織為「衛

生及人群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實際負責聯邦兒童

福利政策推動的專責單位為「兒童與家

庭管理部」（The Administration for Chil-
dren and Families;ACF），「兒童與家庭管

理部」之下設有兒童照顧局（Child Care 
Bureau）、兒童局（Children's Bureau）、
家庭與少年服務局（Family and Youth 
Services Bureau）、啟蒙方案計劃局（Head 
Start Bureau）。美國經由中央聯邦政府設

立兒童專責單位，推動兒童福利工作【見

圖三】。 
日本則以縝密的行政組織編制推動

兒童福利工作，主管日本兒童福利的最

高中央組織為在厚生勞動省下的「兒童

家庭局」。地方政府設有兒童福利審議

會、兒童輔導中心、福利事務所、健康

局等專責單位，從中央到地方環環相

扣，提供兒童福利服務。無論是美國或

日本兒童福利工作，均成立兒童專責單

位，專司政策規畫、指導與監督地方工

作，以兒童少年需求與最佳利益為思

維，為兒童少年提供專業服務。先進國

家均以設立兒少專責福利行政體系，來

落實各項兒童福利工作，向來標榜民主

進步的台灣，應與國際潮流相呼應，設

立兒童福利專責單位，積極維護兒童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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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美國家家福利組織架家 

 

 
衛生及人群服務部

兒童與家庭管理部

兒童照顧局 啟蒙計劃局 家庭與少年服務局兒童局 
 

 
 
 

陸、結語 

台灣已經邁入世界先進國家之林，在

未來嚴峻的全球經濟環境中，如何保持優

勢並提升競爭力，是行政院組織改造的主

要目標。行政院研考會所主導規劃的政府

組織再造工程，希望讓政府未來更具有競

爭力，立意甚佳。然而對於決定國家未來

競爭力的兒童人口，卻未見編制專責單

位，讓人質疑規劃過程欠缺前瞻性與周延

性。行政院未來將裁撤兒少福利專責單

位，以「社會及家庭服務司」如此廣泛的

名稱，來因應兒童及少年的福利需求，實

在大開兒少福利之倒車；缺乏選票的孩

子，不能在組織再造過程中，再次被邊緣

化。政府漠視兒少重要性的組織規劃，已

引發許多兒少團體的不滿。目前已有超過

一百個團體連署，強力要求政府應成立兒

少福利發展司，以回應兒少的健康與福利

需求。兒少團體之重要訴求如下： 
ㄧ、專責單位要正名：未來中央兒少

福利專責單位應以「兒童及青少年福利發

展司」代替現行草案中的「社會及家庭服

務司」，並將服務對象的年齡定為 0 至 20
歲，以延伸對 18 歲弱勢兒童少年的照顧，

同時協助少年發展社會公民角色與任務。 
二、首長要專業：應遴選熟悉兒童及

青少年福利領域的人士，出任未來兒少福

利專責單位的首長，以利整體業務的推動

與施政效能的提昇！ 
三、資源不縮水：未來新設立的兒少

福利專責單位，其人力編制、業務規模、

預算數等，均不得低於現階段內政部「兒

童局」之編制規模，並以投資觀點寬列相

關預算，因應種種兒童青少年問題與少子

化趨勢，避免兒少福利工作被邊緣化。 
四、設立兒少福利委員會：為維護兒

童、青少年福利之主體性與特殊需求，應

分別成立至少部會層級的「兒童」、「青少

年」福利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監督地

方政府落實相關政策法令與福利措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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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兒少福利政策的推展更趨完善。 
政府組織再造的規劃方向，未參照國

際組織對兒童主體的重視，未正視兒童專

責單位存在的必要性，不僅與先進國家經

驗背道而馳，也不符合國際潮流。臺灣如

果缺乏兒童福利專責單位，將無法有效推

動兒童福利政策，兒童福利需求無法獲得

滿足，這項作法已違反兒童最佳利益原

則。無論從國內兒童福利發展需求、法令

相關規定、先進國家之做法分析，在在顯

示政府必須成立兒少專責單位，提供孩子

更好的服務，確保兒童福祉。 
 

兒童的福祉是我們未來共同的希望 
因為兒童是我們的核心 
他們不但是需要關愛滋潤的脆弱生命 
更是紛沓雜亂的現代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試金石 
不管你是否身為父母 
兒童的命運都將影響你的現在及未來 

～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Rodham Clinton）～ 

 

（本文作者現任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執行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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